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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

《我們這一班：那些園遊會教我的事》 
廉潔品德書箱共讀計畫 

壹、 依據 

本府 113 年 1 月 24 日第 1130153434 號簽奉核准「崇廉尚潔 永

續向前」校園誠信反貪活動推廣計畫。 

貳、 前言 

為促進校園共讀風氣，提升學童閱讀能力並

養成廉潔品德的價值觀，新北市政府政風處

（下稱本處）邀請本市轄內國小學童參與「

廉潔品德書箱共讀」計畫，並贈書予有意願

之學校，透過教師利用晨間閱讀、班級活動

等時間，帶領學童共讀學習廉潔品德。 

參、 適用對象 

就讀本市轄內國小 3至 6年級學童（教材有標示注音）。 

肆、 推廣期間 

即日起至 114 年 1月 20日止（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結束）。 

伍、 教材內容 

一、 「我們這一班：那些園遊會教我的事」圖畫讀本： 

(一) 簡介：從學童樂於參與的校內園遊會為主題，結合廉

潔品德價值及 SDG16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，以文字為

主、輔以圖畫的讀本，探討「大幅度減少貪污賄賂」、

「促進和執行非歧視性法律和政策」、「建立有效、負

責和透明的制度」及「確保各級的政策皆能回映民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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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容各方，且具備參與性和代表性」等議題，讓孩童培

養廉潔意識與正確的價值觀念。 

(二) 推廣方式：以晨間共讀或是課堂上說故事方式等，形式

不拘。 

(三) 電子書連結：本處陪伴你誠長網站「繪本故事屋」 

https://ethicsebook.ntpc.gov.tw/picture-books-

detail.aspx?id=30 

二、 「我們這一班：那些園遊會教我的事」有聲書： 

(一) 簡介：以「我們這一班：那些園遊會教我的事」4 則故

事分別錄製音檔，使學童在家也能一起參與。 

(二) 推廣方式：可搭配閱讀圖畫讀本時操作，增加學童學習

的興趣。 

(三) 有聲書連結：本處陪伴你誠長網站「好聽有聲書」 

https://ethicsebook.ntpc.gov.tw/audio-books-

detail.aspx?id=20 

陸、 教材申請方式 

如學校有參與推廣意願，請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前，以學校為

單位申請書籍(以共讀為原則，每校最多 30 本)，至 Google 表

單（https://forms.gle/CEfPuHKoL9kBpnvm6）填寫學校名稱、

收件地址、聯絡人資訊及需求數量，本處將於收到表單後陸續

寄送。 

柒、 擴大推廣「學習 SDG16送好禮」獎勵活動 

一、 為擴大學童參與，本處特別設計學習單（如計畫附件）

，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前將辦理書箱共讀活動成果(含活

動照片 2 張、學習單 10 篇以上)回傳本處 Google 表單（

https://forms.gle/KJZBVXBYHXuzNpPv7），請將學習單

https://ethicsebook.ntpc.gov.tw/picture-books-detail.aspx?id=30
https://ethicsebook.ntpc.gov.tw/picture-books-detail.aspx?id=30
https://ethicsebook.ntpc.gov.tw/audio-books-detail.aspx?id=20
https://ethicsebook.ntpc.gov.tw/audio-books-detail.aspx?id=20
https://forms.gle/KJZBVXBYHXuzNpPv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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掃描成 1 個 pdf 檔案上傳），經本處審核後，教師可獲

得超商禮物卡新臺幣 200 元，撰寫學習單學童可獲得小

禮物 1 份（教師不限推廣班級數，但同一班級限申領 1

次）。 

二、 活動暫定限額 60 個班級（即超商禮物卡 60 份，學童小禮

物無份數上限），名額順序以 Google 表單收件時間先後為

依據且回傳成果符合計畫要求，相關贈品將於 114 年 1 月

17日前寄送學校。 

三、 為鼓勵同校教師共同推廣，如有同校教師推廣總計達 5 個

班級（含）以上（每人至少推廣 1 班級），本處發敘獎建

議函予參與學校。 

捌、 預期效益 

希望透過前述教材，使教學、引導者不只是單純「說」故事的

方式來閱讀「我們這一班：那些園遊會教我的事」這本廉潔品

德教材，可搭配有聲書來提高學童的興趣，增加故事的多元性

及趣味性，刺激學童思考並發表自己意見，體驗不同於一般讀

書的樂趣；老師上課時也可搭配學習單，帶領學童更深入體驗

故事內容，以利更順利融入教材劇情，加深學童對於廉潔品德

重要性之印象。 

玖、 聯絡方式 

本處承辦人:第二科科員邱柏皓，電話：(02)2960-3456 分機

7325、7323，電子郵件：AR8410@ntpc.gov.tw。 

壹拾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訂或補充時亦同。 


